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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建立本校跨域自主學士制度，促進學生依個人興趣自主規劃跨院學習路徑，

完成跨領域課程模組並獲得整合性跨域能力，特訂定本規則。本制度旨在整

合校內跨領域學分學程、微學程、客製化學程及新設之跨院課程模組，培育

具備跨域整合與應用能力之專業人才。 

二、本校學士班學生(不含延長修業期間)得依個人學習計畫申請修讀校學士學位。

學生完成本規則規範之課程模組與學分要求後，授予「跨領域學士學位

(Bachelor of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三、申請資格與時程： 

(一) 申請對象：本校在學學生得自一年級第一學期起至四年級第一學期止(不

包括延長修業年限)，申請自次一學期起修讀；紫荊不分系學士學位學程

學生不得申請。 

(二) 先修條件：學生於申請前應至少完成二門非所屬學系之跨域課程。 

(三) 申請時間：每學期受理申請，時程依學校公告辦理。 

四、申請學生應提出「跨域學習計畫書」，其內容及課程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 內容須包含個人學習動機、目標及生涯發展分析。 

(二) 擬修讀之課程模組組合須至少包含三個跨院或跨領域課程模組。 

(三) 模組來源可為各系自定公告之模組、跨領域學程、微學程、客製化學程。 

各系自定公告之模組應包含以下三類： 

1.基礎養成課程。 

2.專業深化課程。 

3.跨域整合課程。 

(四)總修讀學分需達 48學分以上。 

(五)學生應修習至少一門專題或實習等之應用實踐課程，且與修讀之課程模

組相關。 

五、申請案採跨域學習規畫師與跨域學習中心雙層審查機制： 

(一) 初審：由跨域學習規畫師審查，針對課程組合完整性與職涯連結性提出

意見。 

(二) 複審：由跨域學習中心擔任複審，重點在於計畫之完整性、可行性與跨

域性。 

(三) 核定：經跨域學習規畫師審核及跨域學習中心核准後，正式公告並通知

同學成為跨域校學士學生。已經核准修讀本學士學位者，不得再次申請。 



六、學生應依核准之跨域學習計畫修讀課程： 

(一) 不同模組間之課程不得重複採計。 

(二) 計畫內課程若與原系課程性質相同者，須補修替代課程。 

(三) 修讀人數限制：原則上全校開放，名額以當年度申請人所屬年級在學人

數的 2%為上限。 

七、計畫異動程序： 

(一) 學生於修讀過程中，如需調整模組、課程、專題、實習或修讀領域，應提

出申請。 

(二) 異動程序須經前述之跨域學習規畫師同意，並送跨域學習中心核備後生

效。 

八、放棄修讀與退場機制： 

(一) 學生如因個人意願、生涯規劃或學業狀況欲放棄修讀跨域校學士，應填

具申請表向跨域學習中心申請，經核備後生效。 

(二) 放棄後不得恢復修讀資格。 

(三) 學生放棄修讀後，其已修習及格之課程學分，可依各學院及原學系相關

規定轉回原系所認定為畢業學分，以保障修課成果之權益。 

九、本學位具備彈性畢業資格選擇機制： 

(一) 放棄校學士：已符合原系畢業資格但未完成校學士者，得放棄校學士，

以原系資格畢業。 

(二) 放棄原系資格：已符合校學士畢業資格但未完成原系課程者，得於畢業

當學期申請放棄原系資格，以紫荊不分系學士學位資格畢業，畢業資格

審查條件依紫荊不分系學位學程公告。 

十、畢業審查與證書發給： 

(一) 審查內容：由跨域學習中心認定，包含課程模組完成度、課程學分、專

題或實習成果、學習成果檔案等。 

(二) 證書註記：畢業證書註記校學士；放棄或退學者不予註記。 

(三) 通過審查者，由教務處製發學位證書。 

十一、本規則所有申請及放棄相關時程，以當學期行事曆為準。 

十二、本規則如需終止實施，應於一年前公告並提出輔導或銜接措施，以保障在

學學生權益。 

十三、本規則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相關規定辦理。 

十四、本規則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